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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

梁政发〔2018〕95号

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对2018年州级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调整使用的通知

县财政局，勐养镇、遮岛镇人民政府：
根据《云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快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县级支出进度的通知》（云贫开办发〔2017〕222号）文件精神，为加快我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支出进度，经梁河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将《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18年州级安排财政专项扶贫的通知》（梁财农〔2018〕88号）文件下达勐养镇特色优势养牛项目州级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00万元收回纳入整合资金范畴。收回资金整合用于梁河县“十三五”第一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建设项目，其中：遮岛镇水箐村村级光伏电站建设项目50万元、弄么村村级光伏电站建设项目50万元，请县财政局按通知要求及时下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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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县纪委；
      县扶贫办、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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